宣城市水阳江大道与阳德路交叉口西北角地块
开发建设条件意见书

建房开[2011]10号
1、组织实施单位：宣城市国土资源局；
建设单位：通过公开招拍挂确定项目单位。

    2、项目名称（暂定名）：宣城市水阳江大道与阳德路交叉口西北角地块建设项目。
3、用地位置及规模：

3.1 位置：该地块位于阳德路以北、水阳江大道以西、卜村路以东，具体位置详见红线图。

3.2 规模：规划总用地面积约173050㎡（含广场用地）；

规划净用地面积约108053㎡。

4、开发强度：

4.1 容积率不大于3.0；

4.2 建筑密度不大于25%。

5、配建保障性住房：按宣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在新建普通商品房和拆迁安置房项目中配建保障性住房的实施意见》（宣政办[2011]26号）规定配建保障性住房。

6、配建物业和社区用房等配套设施：按宣城市建委《宣城市房地产开发项目物业、会所和社区用房明细划分实施办法》（建城[2008]776号）文件规定，配套建设物业用房和社区服务用房，面积不小于总建筑面积的6‰，并无偿提供，物业用房产权属全体业主共有，社区服务用房产权属政府所有。物业用房和社区服务用房应相对集中设置，小区总建筑面积15万㎡以上不多于2处，并设置在主出入口的一至二层。按规定配建幼儿园，产权属政府所有。

7、项目住宅工程设计、施工质量要求：住宅设计、施工应符合建筑节能及保温隔热规范和要求，统一设计太阳能利用；按照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宣城市住宅工程质量通病防治实施规定的通知》（宣政办[2010]103号）文件规定，防治住宅工程质量通病，提高工程质量。

8、供水、供电、天然气、技防设施及绿化等建设要求：

8.1供水、供电、天然气管道应安装到户，且三表均应出户，并实行一户一表制；项目内有高层住宅的，应按照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宣城市高层住宅二次供水管理办法的通知》（宣政办[2010]111号）的规定，与供水企业签订二次供水协议；小区供配电设施应设置在一层的建筑内，其建设应符合市规划局、市住房城乡建委、市财政局、市物价局《关于印发<宣城市城市住宅小区供配电设施建设管理实施细则(试行)>的通知》（规办[2010]12号）文件规定；所有管线（如供电、通讯、宽带网、有线电视网等）均暗敷，Internet宽带网应采用光纤接入到幢、五类线接入到户（高层住宅光纤应接入到户），并在每幢统一配置供电、通讯、宽带、有线电视、供水、天然气管线接入箱（表箱）。优先考虑综合布线。

8.2项目建设应按照市综治办、市公安局、市建委《宣城市新建住宅小区安全技术防范设施建设暂行办法》（宣综治办[2005]25号）文件要求，配套建设安全技防设施。

8.3 绿化景观应执行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宣城市园林景观设计导则的通知》（宣政办[2010]115号）文件，绿化投资强度应执行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宣城市市区住宅区绿化景观建设投资强度暂行规定>的通知》（宣政办[2011] 19号）文件。
9、项目开发期限和项目建设管理：

9.1 按国土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地产开发用地和建设管理调控的通知》（国土资发[2010]151号）文件精神，本开发项目应在土地交付之日起一年内开工建设，自开工之日起叁年内竣工。签订《房地产开发合同》时明确年度建设时序计划，配套公共服务设施应在先期建设。

9.2项目开发建设管理要求：按照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加强市区房地产开发项目建设管理工作的通知》（宣政办[2010]110号）文件规定，实施开发项目建设管理工作。

10、其它要求

10.1 本项目修建性详细规划报批前应按有关规定申报核准项目名称。

10.2 小区每个出入口应单独设置不小于12㎡的门卫房，并无偿提供，产权属业主共有；出入口设置应符合居住区设计规范、民用建筑设计通则等相关规定。

10.3 按《宣城市城市规划技术管理规定》（2010版）和规划设计条件的要求配置停车位（库），其中地面停车位无偿提供，产权属业主共有；按规定配置自行车公共停车库，并无偿提供，产权属业主共有。

10.4 开发单位应具备相应的房地产开发资质，并按有关规定与房地产开发主管部门签订《房地产开发合同》。

10.5 本开发建设条件意见书与市城乡规划局《宣城市水阳江大道与阳德路交叉口西北角地块建设项目规划设计条件》（规设[2011]58号）一并执行。
10.6 市城乡规划局《宣城市水阳江大道与阳德路交叉口西北角地块建设项目规划设计条件》（规设[2011]58号）第7.4条中有关配建廉租住房和公共租赁房的要求，应以本开发建设条件意见书为准。
10.7 本开发建设条件意见书的有效期为十二个月，逾期则自行作废。

二0一一年七月二十五日

抄：宣城市城乡规划局
